集团公司副总裁（财务）工作标准
Q/HY.Z 1010.003－2007
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集团公司副总裁（财务）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集团公司副总裁（财务）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踏实能干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上进心、爱岗敬业、有领导才能

	
	文化专业
	硕士或同等学历以上

	
	职业资格
	注册会计师资格证

	
	工作经历
	具有五年以上从事大型企业财务管理经验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男女不限

	职  责
	负责集团公司整体的财务管理对外投资公司的审计工作

	权  限
	    掌握资金调度、资源配置和对外投资的工作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协助总经理进行决策，为了保证公司重大决策的效果与效率，协助总经理和董事会进行与财务、法律、预算、资本运作等方面相关的重大决策，并提供相关的决策支持；
2、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财税制度，结合公司实际，及时组织编制公司年度财务预算并推动实施；
3、制订和推动实施与公司境内外业务相关财会制度，建立高效的财务管理运行体系；
4、制订并实施公司财务发展计划，实现公司的各项财务目标和工作要求；
5、与政府各级单位进行接洽，维护和优化企业外部关系，引进并运用各类优惠政策，配合财税、审计检查，与财政、税务等政府主管部门建立并保持良好合作关系；
6、组织公司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工作；
7、为了保证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有效开展，协调下属各部门与公司其他部门的工作，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团结协作
8、组织建设集团公司和个子公司的财务团队建设
9、完成总裁交办的其他任务

	记录
	财务年度预算报告、财务年度、季度统计报告

	考核
	按QI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集团公司总裁

	
	直接下级
	财务部经理、审计部经理

	
	周边关系
	公司的所有部门和外部的银行、税务等财务相关单位

	
	职业发展
	成为领导能力非凡的财务管理专家

	
	起草单位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

	
	主要起草人
	唐焕雷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